
	明溪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明溪县教育局
	文件



                                       明卫函〔2018〕2号
明溪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明溪县教育局

转发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做好儿童冬季疾病高发期儿科医疗服务工作的通知

各乡镇(中心)卫生院、县直医疗卫生单位，各中小学校(幼儿园)：

现将《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做好儿童冬季疾病高发期儿科医疗服务工作的通知》（国卫办医函〔2017〕1173号），转发给你们，请各相关单位认真贯彻执行。

各医疗卫生单位和中小学(幼儿园)要高度重视冬春季儿科医疗服务工作，密切关注冬春季儿童重点疾病发病情况，加强儿科疾病监测预警，制定儿童就诊高峰期应对预案，合理调配儿科医疗资源，坚持首诊负责制，保障到院诊疗儿科患者能够及时得到有效诊疗。做好学校、幼儿园的疾病监测和预防保健工作，充分利用媒体、报刊、网络等多种宣传渠道，落实对冬季儿童高发疾病防治知识的宣传引导，降低儿童疾病发病率。

 明溪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明溪县教育局

2018年1月4日

三明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三明市卫生计生委转发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

关于做好儿童冬季疾病高发期儿科

医疗服务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卫计局，市属各医疗卫生单位：

现将《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做好儿童冬季疾病高发期儿科医疗服务工作的通知》（国卫办医函（2017）1173号）转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各地各单位要按照通知要求，高度重视冬季儿科医疗服务工作，密切关注冬季儿童重点疾病发病情况，加强儿科疾病监测预警，制定儿童就诊高峰期应对预案，合理调配儿科医疗资源，坚持首诊负责制，保障到院诊疗儿科患者能够及时得到有效诊疗。要积极主动会同教育部门做好学校、幼儿园的疾病监测和预防保健工作，充分利用媒体、报刊、网络等多种宣传渠道，落实对冬季儿童高发疾病防治知识的宣传引导，降低儿童疾病发病率。各级疾控中心要加强对学校、幼儿园疾病防控工作的技术指导。

三明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17年12月25日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


                      国卫办医函〔2017〕1173号
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做好儿童

冬季疾病高发期儿科医疗服务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计生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国家儿童医学中心： 
　　冬季是儿科上呼吸道感染、支气管炎、肺炎、哮喘等呼吸道疾病高发季节，儿科进入季节性疾病高发期，儿童患者数量明显增加，医疗服务工作任务繁重。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关于加强儿童医疗卫生服务改革与发展的意见》（国卫医发〔2016〕21号）的各项工作要求，统筹儿科医疗资源，提升儿科医疗服务保障水平，积极应对高峰期医疗服务需求。现就做好2017年冬季儿科季节性疾病高发期医疗服务工作提出以下要求： 
　　一、加强对儿科医疗服务工作的组织领导 
　　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要充分认识保障儿童健康权益的重要意义，做好儿科季节性疾病高峰期的医疗服务保障工作，加强组织管理，认真研究部署，将其作为改善医疗服务工作的重要内容予以落实。各省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和各级医疗机构要制定儿童就诊高峰期应对预案，密切关注儿科发病情况，根据儿童医疗服务需求，统筹儿科医疗服务资源，做好门诊和急诊的有效衔接，切实缓解儿科医疗资源不足导致的供需矛盾。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要组织开展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内科高年资医师的儿科专业培训工作，使其具备儿科季节性疾病、常见病、多发病的临床诊疗能力，在儿童就诊高峰期充实儿科医疗力量。 
　　二、切实做好儿科季节性疾病高发期医疗服务工作 
　　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要对儿科门急诊情况实施动态监测，做好组织、动员、部署和准备，提高疾病救治能力。要强化门急诊管理，合理调配儿科医务人员力量，不得出现停诊和拒诊情况。要强化儿科医疗服务技术力量，优化诊疗服务流程，畅通绿色通道，做好门诊和急诊之间的有效衔接，严格执行首诊负责制，在加强预约诊疗、充分告知的同时，做好儿童患者及其家属的心理疏导和管理，进一步改善就医环境。要严格执行传染病预检分诊制度，切实落实消毒隔离等医院感染控制措施。对诊断明确、病情稳定的患者可转诊到医联体内的下级医疗机构进行后续治疗，注重加强业务指导。 
　　三、全力做好儿童预防保健工作 
　　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要会同教育部门做好学校、幼儿园的疾病监测和预防保健工作。寄宿制学校或者600人以上的非寄宿制学校要设立卫生室（保健室），充分发挥幼儿园和学校校医作用，开展季节性疾病和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保健工作，减少季节性疾病暴发。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要与宣传、教育等部门密切配合，充分利用网络、电视、报刊等多种宣传形式和渠道，针对儿科季节性疾病防治知识进行重点宣传，降低儿童疾病发病率。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要做好冬季儿科疾病高发期信息监测，指导医疗机构做好儿科医疗服务工作。请各省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按照本通知的要求，迅速安排部署做好冬季儿科医疗服务有关工作，密切监测辖区内儿科疾病发病情况。我委将适时组织对各地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抽查。


   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 
   2017年11月29日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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